[bookmark: _GoBack]附件2

	
复垦承诺书

我单位需使用       省       市       县（区）       镇（街道）          村的土地      平方米，用作考古发掘（□临时性文物保护设施 □临时性办公生活设施），我单位将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的相关规定，做好土地保护，并作如下保证：
1、我单位保证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执照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节约集约使用土地。
2、我单位保证严格落实临时用地恢复责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结束后回填发掘区域（□拆除临时建构筑物），并在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
特此保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文物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